
三、学校（单位）网络安全从业人员具有专业资质的达 60%

以上

检查标准：

①开展在职人员安全培训，本校在职人员年度人均接受网络

安全培训时间不少于 4 个学时，对信息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

员开展网络安全培训，年度人均培训时间不少于 8 个学时。

②开展专业人员资质培训，从业人员网络安全专业资质占比

达到 60%以上。

依据：

《网络安全法》第 20 条“国家支持企业和高等学校、职

业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开展网络安全相关教育与培训，采取

多种方式培养网络安全人才，促进网络安全人才交流”

《教育系统党委（党组）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考核评价

办法》（教党〔2019〕12 号）教育系统党委（党组）网络安

全责任制落实情况评价标准第 20、21 条“本单位在职人员

年度人均接受网络安全培训时间不少于 4 个学时；对信息化

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开展网络安全培训，年度人均培训时间

不少于 8 个学时”“技术人员拥有网络安全专业资质占比达

到 60%以上”

《北京市贯彻落实党委（党组）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若

干措施》（京网委发〔2019〕3 号）北京市党委（党组）网络

安全工作责任制落实工作指标第 3 条第 10 款“强化网络安



全人员配置及技能培训”


